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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興大學
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實施要點

二、本要點適用對象，分下列三類：

（一）本校專任(專案)教師及研究人員於任職期間須完成至少六小時學
術倫理教育課程研習；惟新進人員須於到職日起一年內完成至
少六小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研習。

（二）本校兼任教師及專、兼任研究人員（含博士後研究員、專任助
理、兼任助理）須於聘任時檢附至少六小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
研習證明文件，始得辦理聘任。僅擔任教學或行政業務而未參
與研究計畫、實習課程、使用研究空間或設備、指導學生論文
者，得不適用本要點。

（三）參與本校研究計畫之其他人員須於計畫執行日或聘任時檢附至
少六小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研習證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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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術倫理教育課程(線上與實體課程)

1.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（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）。

2.本校一、二級單位辦理學術倫理研習課程。

3.各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辦理學術倫理研習課程(不含說明會)。

4.全球學術倫理線上課程。

5.其他有關學術倫理課程。

前述課程由各主辦單位核發研習證明。

※本校參與研習人員請提供證明文件經研發處認可者，始採計研
習時數。

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


線上與實體課程

※線上課程：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
網址：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

研發處學術組「學術倫理專區」說明

※實體課程：
1.研發處學術組「訊息公告」
2.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「研習活動專區」

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
http://research.nchu.edu.tw/unit-article/mid/142
http://research.nchu.edu.tw/unit-news/unit/7/mid/60
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activity/


國立中興大學學術倫理專區
http://research.nchu.edu.tw/unit-
article/mid/142

http://research.nchu.edu.tw/unit-article/mid/142


謝謝

研發處學術組

學術倫理業務承辦人
盧錦惠小姐

校內分機550轉302

E-mail：
vmlab@nchu.edu.tw



與會人員

校內：研習證明於一週內
傳遞至所屬單位。

校外：請掃描QR Code，填
寫表單提供地址，
於一週內寄送。


